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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浮梁县2025年县城体检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
县直有关单位，浮梁镇：

《浮梁县2025年县城体检工作实施方案》已经县政府第59次常务会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2025年10月2日

（此件主动公开）

浮梁县2025年县城体检工作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城建设和乡村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和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的决策部署，根据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2025年县城体检的工作实施方案，结合我县实际，就做好2025年样本县县城体检工作，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打造“三大高地”、实施“五大战略”的部署，把县城体检作为统筹县城规划、建设、治理工作的重要抓手，树立“先体检、再建设”的导向，因地制宜补齐县城短板弱项，增强县城综合承载能力，提高县城辐射带动乡村的能力。切实解决乡村建设评价发现的问题，提高乡村建设水平，实现城乡统筹融合发展，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城市体检范围

2025年浮梁县中心城区建成区。
三、体检内容

围绕城市规划建设管理领域，重点对住房、小区（社区）、街区、县城四个维度开展区域体检。体检指标依据住房城乡建设部村镇建设司编制的《县城体检工作手册（试行）》，其中住房维度8项指标、小区（社区）维度12项指标、街区维度5项指标、县城维度21项指标，共计46项基础指标。

四、工作步骤和进度

（一）工作准备阶段(2025年9月15日前)

1.建立工作机制。成立浮梁县城市体检工作领导小组，统筹调度和组织相关评估工作。

2.制定城市体检工作方案。制定工作实施方案，明确实施步骤、保障措施等。

3.确定体检机构。委托具有从事城市体检相关工作经验的第三方体检机构进行城市体检。

（二）开展体检阶段(2025年9月底前)

9月10日前，完成县城体检数据采集、问卷调查、现场调研等工作。

9月20日前，专家团队完成县城体检报告初稿，并征求各级各部门及外部专家意见。

9月30日前，专家团队根据反馈意见修改完善报告，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审核后上报住房城乡建设部。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保障。成立浮梁县城市体检工作专班，县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住建局局长任副组长，县相关部门作为成员单位，专班主要负责统筹推进城市体检工作，协调解决体检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专班下设办公室，县住建局主要领导任办公室主任，主要负责检查督促城市体检工作，配合省、市住建部门、第三方评估机构做好体检评估工作。各成员单位负责做好城市体检工作涉及的普查调查，报送数据等配合工作。（专班详见附件）

（二）加强经费保障。县财政安排城市体检工作经费，为开展城市体检提供资金保障。

（三）加强宣传引导。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充分发挥媒体作用，利用报纸、网络、电视、微信、微博、公众号等媒体平台，宣传城市体检评估和城市建设工作中的典型经验、特色亮点、工作成效，通过问卷调查方式，提高群众的知晓度、参与度、满意度。

（四）强化督查考核。城市体检工作纳入城市功能与品质提升、高质量发展等考核内容，专班对相关单位就城市体检指标实施情况进行年度考核，专班办公室要组织开展日常督查工作，对于工作进展较慢、考核评价考后的要定期通报，切实推进相关工作。

附件：浮梁县县城体检专班成员名单

附件
浮梁县县城体检工作专班成员名单
组    长：曹火根  县委常委、副县长

副 组 长：段小伟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成    员：曹  坚  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王东升  县教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程清宇  县工信局一级主任科员

              程春华  县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吴龙圣  县财政局党组成员

朱晓莲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成员
陆朝辉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

冯先光  县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李云山  县文旅局二级主任科员

戴仲华  县卫健委副主任、疾控局局长
  吕告钦  县应急局党委委员
郑  毅  县市场监督管理执法稽查局专职副局长
吴俊华  县统计局调查中心主任

              朱胜斌  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

程春景  县交警大队副大队长                                                                               
杨  珂  县消防救援大队副大队长

汪跃进  县社区管委会主任

曹国明  浮梁镇副镇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陆朝辉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协调和调度县城体检各项工作。工作专班不纳入县级议事协调机构管理，任务完成后自行撤销，不刻制印章，因工作需要印制文件，由县住建局代章。

抄送：县委办、县纪委办、县人大办、县政协办、县人武部保障科、县法院、县检察院、群众团体、新闻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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